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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模型”等新兴产物已经深度融入我们的生活，

数据成为了继“劳动力”“资本”“市场”等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一方面，我国要跻身拥有核心软

实力的超级大国，数据这一核心资源的发展与深耕势在必行，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国家

战略；另一方面，数据具有明显的“无形性”“非独占性”，这就为数据高效流通提供了天然便利，数

据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许多相关产业的兴起，催生了如“AI生成内容”“区块链技术应用”等大量超出

原有知识产权法律规制范畴的创新成果。传统的知识产权主要聚焦保护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保护，

难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数据产权纠纷，而我国尚无专门立法规范数据相关权益，因此，构建完善的数据产

权制度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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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merging products such as “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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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big data”, and “algorithm models” have been deeply integrated into our lives. Data 
has become the fifth major factor of production after “labor”, “capital”, “market”, etc. On the one 
hand, for China to become a superpower with core soft power, the development and deep cultiva-
tion of data, a core resource, is imperative, and nurturing a data element marke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national strategy i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data has obvious “intangibility” and “non-
exclusivity”, which provides natural convenience for the efficient circulation of data.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data economy has also promoted the rise of many related industries, spawning a large 
number of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beyond the scope of origi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regula-
tions, such as “AI-generated content”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Traditional intel-
lectual property mainly focuses on the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trademark rights, and patent right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data property disputes. However, China 
has no special legislation to regulate data-related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refore, constructing a 
sound data property system is im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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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产权的基础理论与核心概念 

(一) 数据的定义与主要分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将数据定义为“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从价值

创造角度看，数据可主要分为“原始数据”和“衍生数据”。其中，“原始数据”是在自然状态下对信息

的客观记录和反映；“衍生数据”通常由数据生产者投入大量劳动、资本，并通过数据挖掘、生产、加工

等系列工序得以形成[1]。 
原始数据与衍生数据的核心划分标准是该数据是否经过智力加工创造及是否产生新独立价值。原始

数据是直接采集记录的初始信息，比如手机记录的用户浏览时间、传感器实时采集的温度数据等，仅仅

是完成了现实信息到数字形式的转化，没有人工或算法的深度介入，原始数据的价值仅在于作为基础素

材。而衍生数据以原始数据为依托，经过筛选、分析等智力加工后生成，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原始信息的

直接属性，形成新的可用价值，比如整合用户浏览记录算出的消费偏好、汇总温度数据得出的季节气温

变化趋势等，核心是加工过程融入智力投入，最终产出原始数据不具备的新结论、新价值。所以，原始

数据与衍生数据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经加工创造出新的独立使用价值，无加工无新价值则为原始数据，

经加工产生新价值则为衍生数据。 
从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逻辑来看，对于客观事实、思想观念以及未经加工的原生信息，并不属于知

产保护范畴。“原始数据”作为对客观信息的纯粹记录，缺乏创造性劳动的加持，同时由于“原始数据”

作为信息传播与共享的基础载体，也应当保留合理的流通与利用空间，基于此，本文所探讨的数据产权

保护问题，主要是那些经过加工处理、蕴含市场化要素的“衍生数据”，旨在明确其权利归属、边界划分

与保护路径，推动衍生数据要素的合规流通与价值实现。 
(二) 数据财产权的内涵与理论支撑 
数据产权的内核就在于数据要素中所蕴含的财产权利，我们探讨数据产权之前应该明晰数据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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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数据之所以能够纳入数据产权的考量范围，究其根本就是其拥有巨大的经济价值[2]，毋庸置疑

的是数据产权蕴含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双重权利属性，人身权是数据与个人隐私、身份等人身属性相

关的权利，财产权则是数据在创作、流通中产生的经济价值。实践中，各类数据产权纠纷争议焦点基本

是围绕数据财产权的占有、使用、收益权所产生的，笔者是在承认数据多重属性的基础上，去聚焦其经

济价值，为数据的合理流转，价值转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从而激发数据要素的潜能，促进经济发展。 
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指出：“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

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

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

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3]在原始社会，

大自然仅仅将原材料作为一种馈赠提供给人类，是人类通过双手将这些原材料加工成为对自己有用的产

品，这其中蕴含的就是劳动的价值，人们对创造的劳动产品理所当然的就应当享有所有权，而不应当与

他人共同享有劳动成果，所以，赋予数据财产权利是对“衍生数据”创作者劳动价值的尊重与保护，数

据处理付出的不仅仅是脑力劳动，还有创作者的体力劳动，单凭自动生成的“原始数据”很难发挥数据

的最大价值的。 

2. 数据产权制度构建的合理性基础 

(一) 数据产权制度的理论依据 
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知识产品”，其核心特征是具有“独创性”，而衍生数据可以视为经数据创作者

收集，加工，处理而重构形成的智力成果，数据为何能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可以类比著作权法汇编作

品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四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

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汇编作品之所以能

够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关键就在于汇编人对汇编材料内容的选择或编排等具有独创性。所以那些未

经加工的原始数据或者通过官方渠道公布的公共数据也应当排除在外，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知识产

权保护所有数据，实际上数据知识产权仅仅保护那些经过创作者筛选、加工成的具有独创性的衍生数据。 
(二) 数据产权制度的价值目标 
数据产权的价值目标在于能够更好地平衡数据价值释放与个体权利保护的关系，在数字经济时代，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础。一方面，经过创作的数据由个体行为产生，个体理应对该数据享有

知情、控制与收益权，明确个体对数据的享有的权利，让数据生产者参与价值分配，既能体现对数据权

利人劳动成果的尊重，还能鼓励数据的持续创新，体现公平原则。另一方面，数据产权制度通过合理划

分权利边界，可以避免数据的创作者对数据的绝对垄断，促进数据的合规流通，让数据从“封闭垄断”

走向“合理共享”。同时，唯有对数据明确赋权，才能更好发挥市场在数据的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诚如 Henry E. Smith 所言，财产权相比于财产利益的去情景化，能够更确保标的的可转让性、持久性和兼

容性[4]。可见，清晰的数据产权边界不仅是实现数据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更是提高数据流转效率的关键。 
(三) 数据产权制度的现实动因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生产力，重塑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无论是与

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服务业等，还是前沿科技领域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数据要素的加入

以后不仅使得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而且还为其他领域经济注入新发展动能，催生人工智能创作、大数据

模型等迅速发展，其涉及的领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日常认知的边界。同时，不同领域中数据的形态和表

现方式又不尽相同，这就使得数据在相关领域中的权利边界划分、侵权行为认定等变得异常复杂。这种

覆盖领域的广泛性与应用场景的复杂性相互交织，直接导致了数据产权有关的法律纠纷数量持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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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数据产权纠纷类型不断迭代、争议焦点愈发多元，这些都对现有法律体系的适配性与纠纷解决机制

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挑战。所以，推进建立完善的数据产权制度是解决当前各领域数据产权纠纷的关键

一招。 

3. 推动数据产权制度构建的现实困境 

(一) 法律规范尚不完善，缺乏专项立法 
数据要素作为新时代的产物，我国却没有出台专门的《数据法》或者《数据产权法》予以保护，对于

数据产权的问题虽然有政策指引，各项部门法也能提供支撑，但是全国性立法层面上暂时并没有针对数

据产权的专项法律。 
尽管实践中已经有一定规则支撑：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都提到了数据权

利的问题，《民法典》第 127 条对数据权益的民法保护作出了宣示性规定，宣告了数据权益本身就是一

种民事权益类型，数据权益作为民事权益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受到民法典关于民事权益保护规则的

调整[5]。2022 年 12 月 2 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

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关于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理论的提出、数据产权登记方式的创新，

对数据要素在市场中的流通、进一步分配与收益等具有重要意义。《数据二十条》为我们提供了全新视

角看待数据产权，也为推进构建数据产权制度提供指引。 
但是数据具有“非排他性”，与知识产权制度以“独创性”“排他性”为核心的赋权逻辑存在结构性

矛盾；同时，数据要素往往涵盖个人信息权益、数据处理者的财产性权益等多重权益，这些都无法用传

统知识产权的单一权利类型进行概括，数据具备的这些特性使得传统法律在应对数据产权的治理需求时，

就会存在明显的适配困难，规则不足的问题，可见推进数据产权专项法律制定势在必行。 
(二) 司法裁判面临多重困境 
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和“可复制性”的特征使得数据流通成本低，流通速度过快，权利边界难以界

定，显著增加了数据产权纠纷的复杂性和法律适用的难度。加之国家层面的数据产权法尚未出台，缺乏

一体化的保护规则，这使得司法机关在处理日益增多且复杂的数据产权纠纷时，只能依据现有的一些相

关法律进行类推或适用，一方面，其中可能掺杂法官个人的认知、价值取向，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

形，另一方面，对于数据产权引发的纠纷主要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或者其中的兜底条款，

而这些条款本身具有极大的适用弹性，适用的标准也较为模糊，最终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统一、不匹配。

同时，在数据侵权案件中，除了法律适用困难，裁判的法官可能面临因缺乏数据方面的专业知识难以做

出公正、精准的裁判，数据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较强，涉及到数据的收集、加工、存储、传输、共享等多个

环节，其中还可能关联复杂的算法模型、加密技术和数据架构等内容，例如，在判断某一数据集合是否

属于商业秘密时，法官不仅需要判断该数据集合是否具有秘密性、价值性以及是否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

施等，而且还需要弄清楚该数据集合是如何加工而成，又是如何运作的，这对于缺乏专业技术知识和资

源的法官来说难度较大。 
(三) 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尚不成熟 
我国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还在试点阶段，并没有在全国推广。传统民法中的产权登记既包含物权登记，

也涵盖知识产权登记。从法律效力看，不动产采用以登记生效为主、登记对抗为辅的物权变动模式；动

产则采用交付(占有)生效为主、登记对抗为辅的变动模式。由于数据的法律属性尚不明晰，其产权登记的

具体路径也较为模糊[6]。数据既然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那么登记制度是赋予其对世的排他性权

利的前提，也正是国家保护数据产权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虽然在 17 个城市推行了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积累了一定经验，不可否认其在证明数据产权和促进交易方面具有积极影响，但是该制度由于不是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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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推行，就导致了各试点地区之间登记规则存在差异[7]，即使推广到全国也可能会造成各区域之间的数

据产权效力难以有效认定的问题。同时各区域产权登记制度平台没有互通，就会造成同一数据产权重复

认定的问题，数据流通也会受到阻碍，最终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流通的市场。 

4. 推进数据产权制度构建的具体路径 

(一) 推进专项立法，统一数据产权保护标准 
针对当前数据产权立法缺失的问题，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建立以数据为核心客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法

律规范，形成逻辑严密，内容完备的数据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尽管有人提出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政策

已经能够解决实践中的数据产权纠纷，不需要制定专门的《数据产权法》。但是这一观点忽视了数据要

素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无论是其他部门法的规定，还是关于数据要素的政策指引等都不能取代全国性法

律对于数据产权的保护，制定专门的数据产权法，才能明确数据产权的法律属性、权力行使边界[8]。为

司法机关审理日益复杂的数据产权纠纷提供清晰、统一的裁判标准，让各法院裁判案件时有法可依。 
(二) 完善司法保障 
1) 发布指导案例，统一裁判标准 
考虑到制定一部专门法律不仅程序复杂，而且耗费的周期也会很长，难以快速回应司法实践的需求，

针对当前法院法律适用困难和认定不一的问题，可以暂时借助指导性案例为类案提供指引。 
指导性案例不仅可以暂时弥补数据产权的立法空白，还能给地方性法院在裁判该类案件时提供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年发布了首份关于数据权益司法保护的专题指导性案例，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以

这些指导性案例及典型裁判为标杆，建立相关数据产权案例库，推动数据类案强制检索与裁判规则提炼

规则建立，强化裁判尺度统一机制，为裁判案件的法官提供明确参考，减少因个人认知差异带来的“同

案不同判”问题，提升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一致性与公信力。 
2) 建立司法专业支撑体系 
培育专门的数据产权案件裁判法官，引进具备专业数据产权知识的专家，同时，国家应当引导知产

律师积极学习数据产权相关知识，法院也可以根据案情需要临时聘用数据产权顾问，进而组建一支由法

官、数据技术专家、知识产权律师、行业顾问组成的技术咨询委员会，为案件审理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

同时对于裁判法官，要定期举行数据相关知识的培训，将数据架构、算法模型和技术加密等内容纳入法

官常态化培训，提升法官对数据要素的进一步认识，还可以引入第三方专业技术鉴定机构，针对数据加

工技术、算法合规性、保密措施有效性等专业问题出具权威鉴定意见，帮助法官穿透“技术黑箱”，从而

破解因数据专业知识匮乏导致的事实认定难题。 
(三) 健全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统一数据登记规则与标准体系 
针对实践中各区域登记规则不一，登记市场混乱的情形，一方面要明确统一登记对象，哪些是可以

被纳入数据产权保护的范围，对于不被数据产权保护的数据不予登记，防止数据的所有者过度主张权利，

阻碍数据的流通与利用。工作重点就是要区分“原始数据”与“衍生数据”，从而细化登记要求，能够进

行产权登记的“衍生数据”首先必须是经过脱敏处理的信息，否则很可能侵犯他人隐私；其次来源必须

合法合规，权利人在申请登记时需要提供原始数据的获取来源，必要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这也可以有

效避免后续该项数据权利纠纷，最后就是需要具有“独创性”，需要分析“衍生数据”在形成过程中独特

筛选逻辑、设计规则等，是否脱离了原始数据仅仅对事实的客观反映成为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通过

产权登记制度赋予权利人拥有对数据的排他性权利，保护“独创性”衍生数据不仅能保护数据创作者的

合法权益同时也能让不具有独创性的原始数据能够得到合理利用，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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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平台 
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平台需要以国家数据局的顶层统筹为核心，强化与地方数据产权登记

机构协同配合[9]。在平台搭建阶段，由国家数据局牵头，对接各省级数据产权登记平台，与试点区域实

现信息互联互通，打破地域信息壁垒，同时借鉴试点区域在数据产权登记中的经验和教训，规避试点区

域已经暴露的规则冲突问题，建立一个较为成熟的全国性的数据产权登记总平台，进而将其推广到非试

点区域，避免因多个登记平台并行，标准不一导致同一数据权利被重复登记的情况发生。在管理平台时，

可以依托大数据技术简化登记流程，真正做到提高登记效率，降低各方登记成本，为数据产权登记提供

技术支撑。 
(四) 落实“三权分置”，有效化解“反公地悲剧” 
“反公地悲剧”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著名的法学家赫勒于 1998 年提出的，它是指当一个资源的权

利被分割给多个人时，每个权利人都对该项资源享有权利，但是没有一个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简单而

言就是每个人享有“否决权”，但是没有人享有“决定权”，这就可能导致资源闲置，无法实现资源价值

利用的最大化，“反公地悲剧”在数据领域表现为权利碎片化、边界模糊、多头排他导致的数据闲置、利

用低效，核心症结是产权配置失衡与权利行使失序[10]。想要推进数据产权制度建立的同时有效防止“反

公地悲剧”，我们必须扎实推进数据产权“三权分置”制度的落地实施，依托《数据二十条》提出的“数

据资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框架，构建数据产权三权分置具体法律框架[11]。 
1) 锚定法律性质，夯实权利行使正当性基础 
法律性质界定是规避权利滥用的前提，三权分置以“淡化绝对所有权、强化相对权益”为核心，构

建多元权利体系，从根源减少多头排他隐患。其一，数据资源持有权属原生性合规管控权益，不同于传

统物权的绝对支配权，其主体为数据收集存储方，核心是保障数据来源合规与自主管控，不具备独占性

使用权限，但是能够为后续价值挖掘留足空间。其二，数据加工使用权属核心性增值用益权益，依附数

据加工、整合等处理行为产生，主体则没有身份限制，以合法持有数据为前提，主要侧重数据价值挖掘，

但是受公共利益与数据来源者权益得约束，没有随意排他的权益。其三，数据产品经营权属于衍生性财

产权益，客体为脱敏后的数据衍生产品，脱离了原始数据的人格属性，遵循“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

原则，核心是产品流转与收益获取。三权均为相对权益，摒弃了绝对排他的属性，从性质层面规避“多

头有权、无人能用”的反公地诱因。 
2) 划清权能边界：消除权利冲突核心隐患 
权能边界模糊容易引发权利重叠与恶意阻挠，所以需要明确三权行使的范围，确立权利行使的优先

级。数据资源持有权聚焦基础管控，不得干预加工使用与产品经营环节，且需要遵守数据的最短保存期

限规定，禁止以持有之名垄断数据。加工使用权则围绕价值挖掘展开，仅限合同或法律约定范围内的数

据行为，可以自主享有加工增值收益，但是没有数据的处分权，如果想要对数据进行再加工需经持有权

人备案，不得损害隐私与数据安全。产品经营权则聚焦衍生产品的流转，不得回溯使用原始数据，禁止

利用经营权形成市场壁垒。在行使三权时要明确权利的优先级，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权益，增值利用权

优先于消极持有权，从权利行使的边界层面破解权利冲突导致的资源闲置。避免数据产权过度碎片化带

来的冲突，从根源上防止数据同一项权利因多方享有而无法充分发挥价值的“反公地悲剧”，但是需要

明确的是，划分三权边界时，并非权利划分的越细越好，而是要合理把握划分边界的“度”，不然可能重

新陷入“反公地悲剧”。 

5. 结语 

数据这一核心生产要素的发展带动我国许多新兴经济的发展，由于数据具有财产属性，其蕴含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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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价值亟待挖掘，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是促进数据流通、数据合理共享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经济实现

快速发展所要面临的最大课题，而推动数据产权制度的建立既是对数据市场化迫切需求的回应，也是平

衡数据权利保护与激励创新的关键举措，本文通过剖析数据产权相关的基础理论，进一步讨论数据产权

制度建立的合理性基础，最后回归实践中，针对当前我国关于数据立法、司法、产权登记等方面面临的

困境，笔者针对性地提出将数据产权专项立法提上日程，最高院定期发布指导性案例，建立统一的数据

产权登记平台，落实“三权分置”制度等具体的构建路径。 
然而推进数据产权制度建立并非能够一蹴而就，这一过程不仅非常漫长，而且需要兼顾法律的稳定

性与技术经济的发展性，我们可以从传统知识产权体系的适配与创新中寻找平衡点。未来，随着专项立

法的推进、登记制度的成熟与司法实践的积累，数据产权的保护将更加规范化、系统化，不仅能为各类

数据纠纷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更能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对经济社会的赋能效应，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培育核心软实力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最终将实现“权利保护有边界、数据流通有规则”，助力我

国在全球数字治理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 

参考文献 
[1] 张素华. 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的法律实现[J]. 东方法学, 2023(2): 73-85. 

[2] 张新宝. 论作为新型财产权的数据财产权[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4): 144-163+207. 

[3] 洛克. 政府论·下篇[M]. 叶启芳, 瞿菊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18. 
[4] Smith, H.E. (2012) Property as the Law of Things. Harvard Law Review, 125, 1691, 1710-1711. 
[5] 王利明. 数据何以确权[J]. 法学研究, 2023, 45(4): 56-73. 

[6] 李存正. 我国数据产权的保护困境及路径探索[J]. 传播与版权, 2025(18): 102-106. 

[7] 杨东, 申卫星, 冯晓青, 等. 数据知识产权规则的构建[J]. 数字法治, 2025(3): 31-50. 

[8] 陈志君. 数据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进路探析[J]. 中国应用法学, 2025(5): 108-122. 

[9] 许多奇, 盛宏伟. 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背景下数据产权登记的程序构造[J]. 北方法学, 2025, 19(5): 20-34.  

[10] 吕守军, 贺一舟. 数据要素协同治理何以化解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反公地悲剧”?——基于X市征信数据产品的

案例研究[J/OL]. 电子政务: 1-15. https://link.cnki.net/urlid/11.5181.TP.20250604.1646.004, 2025-11-14. 

[11] 申卫星. 数据产权的力度和限度[J]. 东方法学, 2025(1): 32-45.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12400
https://link.cnki.net/urlid/11.5181.TP.20250604.1646.004

	知识产权视角下数据产权制度合理性证成与路径构建
	摘  要
	关键词
	Rationality Justification and Path Construction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bstract
	Keywords
	1. 数据产权的基础理论与核心概念
	2. 数据产权制度构建的合理性基础
	3. 推动数据产权制度构建的现实困境
	4. 推进数据产权制度构建的具体路径
	5. 结语
	参考文献

